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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印发《房屋分割测绘业务办理程序
暂行规定》的通知
益建发〔2025〕53号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为规范房屋分割测绘业务的办理，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房屋分割测绘业务办理程序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益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7月28日


房屋分割测绘业务办理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本局房屋分割测绘业务的办理，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房产测绘管理办法》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房屋分割测绘业务是指房产原有自然状况发生变化时实施的房产变更测量。
第三条  房屋权利人申请房屋分割测绘的专有部分，应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和使用上的独立性，能够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第四条  下列房屋禁止分割测绘
（一）单套住宅；
（二）违法违规改（扩）建部分；
（三）改变规划用途，未经批准的；
第五条  房屋在竣工验收合格前，需进行分割测绘的，按在建工程设计变更的相关程序办理。
第六条  房屋在竣工验收合格后，未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分割测绘，按自然状况进行测量。
建筑主体，是指建筑实体的结构构造，包括屋盖、楼盖、梁、柱、支撑、墙体、连接接点和基础等。
承重结构，是指直接将本身自重与各种外加作用力系统地传递给基础地基的主要结构构件和其连接接点，包括承重墙体、立杆、柱、框架柱、支墩、楼板、梁、屋架、悬索等。 
第七条  房屋在竣工验收合格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分割测绘，改造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申请人应提交下列资料：
1．申请报告（需说明理由）；
2．权利人身份证复印件（核验原件）；权利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出具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核验原件）；
3．房屋竣工验收合格文书或权利人不动产权证书（未取得不动产权证的可用预告登记代替）；
4．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的设计方案，与具有相应资质等级建筑施工企业签订的施工合同；
5．房屋权利人、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共同签署的满足国家规范标准和工程质量安全要求承诺书；
6．涉及改变规划用途的，提供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书；
7．属特殊建设工程的，提供改造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文书。
第八条  房屋在竣工验收合格后，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分割测绘，改造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且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按《建筑法》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建筑工程报建及竣工验收手续后实施。申请人应提交下列资料：
1．申请报告（需说明理由）；
2．权利人身份证复印件（核验原件）；权利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出具授权委托书及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核验原件）；
3．房屋竣工验收备案表。
第九条  不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情形申请房屋分割测绘业务的，原则上不予办理。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办理的，按照“一事一议”原则处理。
其中属于本规定第八条情形，但未办理建筑工程报建及竣工验收手续的，应先移交相关部门进行处罚，并提供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改造后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和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第十条  本局房屋分割测绘业务按归口管理原则，由政务窗口统一受理，由市房地产测绘队具体承办。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有效期2年。

